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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靖市和楚雄州率先开展“法治宣
传中心户”创建试点工作，开始在农
村培养“法律明白人”。

在“法律明白人”培养过程中，
曲靖市在每个村组挑选出一两户威望
高、法律意识强、有公益心的村民作
为“法律明白人”，并担任“法治宣
传中心户”户主，他们利用农闲时间
组织村民学习法律法规、讨论相关法
治话题。为便于开展工作，曲靖市为
每个“法治宣传中心户”配备了农村
适用法律法规书籍、法治宣传光盘，
在有条件的户主家设置“调解室”，
探索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试
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 3 万余户“法
治宣传中心户”每年开展宣传活动
20 万余次，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
线力量。

而在楚雄州，则实行“两中心一
明白”创建活动，要求每个乡镇（街
道）有 1 个“法治宣传教育中心”、
每个村（居）民小组有 1 户“普法中
心户”、每个家庭有 1 名“法律明白
人”，建立起一张由点至面的乡村普
法网。

以曲靖市和楚雄州的成功经验为
范例，云南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程开始在全省广泛开展。在具体工
作中，始终注重普法与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民族工作等内容紧密结合，
为村组 ( 社区 ) 配发法治教材，在法
院设置“社区法官工作室”，共同协
助培养“法律明白人”。

同时，针对云南多民族的特点，
云南司法行政部门探索出“五用工作
法”，即用民族干部宣讲法治、用民
族语言传播法治、用民族文字诠释法
治、用民族节庆展示法治、用民族文
化体现法治，打造出一批“民族法律
明白人”“民族文艺宣讲团”。 

多管齐下共培养
    
目前，虽然云南的“法律明白人”

培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际操
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
如，人员方面，现阶段大量农村青壮
年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大多是妇孺老
幼，难以发展为“法律明白人”；资
金方面，目前尚未设立“法律明白人”
培养专项经费；师资方面，“法律明
白人”培养工作以乡镇（街道）为主，
大部分负责培训人员并不是法律专业
人才，虽然已组建普法讲师团，但下
乡次数少，难以满足培训需求。

为此，陈迤权认为，培养“法律
明白人”工作涉及多方面，仅靠司法
部门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应强化部门
联动，共同培养“法律明白人”。楚
雄州司法局一位工作人员认为，可将
法治培训纳入全县农村小额担保贷款
对象就业创业培训的必修科目；相关
部门多组织“送法下乡”“以案释法”
活动，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把法
治文化阵地建设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

为做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
今年 4 月，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司法
厅等 6 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云南省村
（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实
施方案》，要求把“法律明白人”培
养工作纳入法治社会建设、乡村振兴
总体规划和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规划。

据悉，今后云南将通过实行普法
责任制、举办培训班、建立“法律明
白人”法治实践工作站等方式，综合
提升“法律明白人”的法治素养、法
治实践能力。同时，实行年度考核评
价制度，对工作表现优秀、工作成效
突出的“法律明白人”给予帮扶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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